附件2：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1号

珠海市文华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
	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2号

珠海特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3号

珠海西西弗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4号

珠海皇盛顺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5号

珠海欣昌荣商务服务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6号

珠海市耀海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7号

珠海市依唯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8号

珠海市橄榄木化妆品商行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“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09号

珠海市鱼可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0号

珠海维美康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1号

珠海市恒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2号

珠海达迈弘商贸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3号

珠海市迪志杰广告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4号

珠海海纳众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5号

珠海市橙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6号

珠海华洋会展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7号

珠海市亲吃了吗饮食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8号

广东互帮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19号

科艺创新科技教育（珠海）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0号

小妖国际贸易（珠海）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1号

珠海市蝶变化妆品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2号

珠海航标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3号

珠海乾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4号

珠海励盈会贸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5号

珠海市阳光森林贸易行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“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6号

珠海市洋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7号

珠海汇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8号

珠海市米米化妆品商行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“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29号

珠海市诚芯半导体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0号

珠海敖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1号

珠海森悦建材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2号

珠海市弹个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3号

珠海至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4号

珠海市物易联软件开发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5号

珠海绿源达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6号

珠海纸飞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7号

珠海兀派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8号

珠海安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39号

珠海泽诚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0号

珠海市食草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1号

广东霸世科技工程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2号

珠海市玖变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3号

珠海生丰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4号

珠海森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5号

珠海市蒲东日用品经销部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“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6号

珠海市金宝来称重服务中心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“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7号

珠海市巨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8号

珠海世纪共创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49号

泰盛(珠海)软件开发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50号

珠海风光耕水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[bookmark: _GoBack]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高新市监唐家吊听告字〔2023〕第051号

珠海市前卫萧记科技有限公司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经查明，至2023年11月07日止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申报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向社会公示；经税务部门核实，你单位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；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的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，也无法通过你单位在办理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取得联系。现场进行拍照，并有见证人签字确认。
你单位未按规定申报、公示2020、2021年度报告，2020、2021年度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，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，参照并结合原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《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〔2016〕97号）、原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转发工商总局 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商〔2016〕12号）有关规定，上述行为，属于长期停业超过六个月未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：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，本局拟作出处罚如下：
吊销营业执照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苏伟忠、梁怡茹；联系电话：0756-3311626；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山房路69号）

